兴安盟民政局对盟政协第十届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第0230号提案的答复
李常亮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全盟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后续费用应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或者民政部门的提案（第0230号）》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工作基本情况

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后续费用（医保以外自付部分费用）落实困难的问题，此前，民政部门确实曾参与精神病人医疗费用的保障工作，但随着医保制度改革的推进，民政患者整体移交医保局，相关费用保障机制在过渡衔接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导致部分费用未能及时妥善处理，给精神康复机构和患者治疗带来了一定影响。

二、工作措施

为解决这一问题，民政部门已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我们主动与医保局、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多次沟通协调，共同商讨解决方案。一方面，我们积极协助医保局梳理和核实涉及精神病人强制医疗费用的相关数据，确保医保报销政策能够精准落实到位；另一方面，向财政部门详细汇报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工作的实际情况和费用需求，争取将后续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给予保障。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民政部门将持续跟进工作进展，加强与各部门的协作配合，确保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后续费用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一是继续加强与医保局的沟通协作，监督医保报销政策的执行情况，确保符合条件的精神病人都能享受到医保报销待遇；二是积极配合财政部门落实好财政预算安排，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规定，做好费用的审核和支付工作；三是关注精神康复机构的运营情况，对于因费用问题导致的困难，及时协调相关部门给予支持和帮助，保障精神病人能够得到持续有效的治疗。

感谢您对兴安盟精神病患者的关注！

                           兴安盟民政局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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